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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主要从地方人大职权的视角，研究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立法。
地方立法的个案研究，分析地方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问题。
本研究首先得到了北京市人大法制办的资助，进行了前期的立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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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忠，男，汉族，1972年2月出生，内蒙古赤峰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副研究员。
先后做过中学教师、编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期间作为责任编辑修订法学与政治学卷，现
为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与立法学，“三农”立法研究，宪法学，先后发表文章3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
题10余项，出版专著《中国农业经济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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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地方立法理论分析　　第一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立法条件研究　　第一节　重大事项决
定权立法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三者的有机结合。
三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点，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
要求。
加强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立法，对加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义
深远。
它有助于我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建设有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要为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适用广泛、灵活、针对性强的特点。
人大可以通过启动重大事项决定权讨论、决定本地区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
、民族工作各方面的重大事项，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坚持依法执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当从制
度和法律上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各项职权，包括人大依法享有的重大事项决定权。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总体构想：“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
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
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
工作。
⋯⋯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
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
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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